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第180号

违法行为人阿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2005年出生，21岁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户籍地/现住：新疆塔城市恰夏乡xx村xx号。违法犯罪记录：无。

现查明:2026年02月23日08时05分许，在额敏县东街夜市某小站，阿某、叶某与阿依某因酒后发生口角争执，阿某顶了阿依某一头，被拉开后叶某无故将在旁的服务员麦某打了一巴掌。
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阿某、叶某陈述、被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辨认笔录、接受证据清单、前科记录、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阿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500元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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